附件1：
2026年度手持式核辐射监测设备校准服务

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名称

2026年度手持式核辐射监测设备校准服务采购项目

二、服务内容和要求

（一）供应商根据汕头海关（下称采购人）所需手持式核辐射监测设备的检定/校准要求，严格按照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进行检定/校准。

（二）规格/数量/计量需求：详见附件2《2026年度手持式核辐射监测设备校准服务清单》

（三）供应商所出具检定/校准证书应在实验室认可能力范围内（使用体现资质能力相关标识），符合计量法等法律法规要求，测试数据科学、公正、准确。
（四）采购人手持式核辐射监测设备的计量特性下降时，供应商应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提供调试服务，以提高其计量特性，或确定数值后降级使用，确保准确性。

（五）供应商校准设备尽可能满足下述校准规范的要求：

JJG 393-2018《辐射防护用X、γ辐射剂量当量（率）仪和监测仪》

JJG 521《环境监测用X、γ辐射空气比释动能（吸收剂量）率仪》

JJG 478-2016《α、β和γ表面污染仪》

JJG 1009-2016《X、γ辐射个人剂量当量Hp（10）监测仪检定规程》

JJG 962-2010《X、γ辐射个人剂量当量率报警仪检定规程》

JJG 852-2019《中子周围剂量当量（率）仪检定规程》

JJF 1687-2018《用于探测与识别放射性核素的手持式辐射监测仪校准规范》

三、资质和能力要求
（一）供应商需取得仪器计量校准业务的营业范围，并有相应的经历。需提供以下证明文件：

1.营业执照（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复印件）；

2.同类合同1份（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复印件，合同中提供服务的一方必须是投标人本身，至少包含服务内容、合同金额、签订时间、双方印章字样等）。

（二）实施检定/校准机构具备使用V类或以上放射源的许可，检测人员熟悉便携式核辐射监测设备专业化操作和校准等技术，具备放射工作人员资质，能够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、CNAS认证认可条例及采购人要求，认真完成检定校准测试工作，具备相关应急处置能力。需提供以下证明文件：

1.《辐射安全许可证》（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复印件）；

2.《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合格证书》（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复印件）；

3.CMA 证书复印件（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复印件）；

4.辐射探测设备检定（校准）相关资质的 CNAS 认可证书（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复印件）；

5.本单位放射源管理制度和有关处置预案（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复印件）。

四、计量报价

供应商报价应包含计量费、取送/邮寄费（在投标文件中写明取送方式）、邮寄保价费、计量标签、证书快递费等全部相关费用，实际结算中不再支付除报价费用外的其他费用。

五、服务流程

签订合同后一个月内与各隶属海关联系人（中标后告知）联系，确定具体实施时间。供应商可选择提供现场检定/校准服务或送至计量校准实验室进行检定/校准。
如供应商选择送至计量校准实验室进行检定/校准，由供应商派员到设备使用部门交接设备。

检定/校准完成后20自然日内，供应商将仪器（连同计量标签）、证书（电子版及纸质版）返还使用部门。

六、实施时间

2026年10月31日前完成全部检定/校准工作。

七、设备地点

详见附件2《2026年度手持式核辐射监测设备校准服务清单》。

八、验收

需求部门组织对收回的设备、已完成的检定/校准结果及出具的证书实施验收。

九、项目预算

本项目最高限价为人民币124810元。考虑到设备发生故障报废或维修等原因，采购人可以在10%以内减少实际委托的设备数量，在结算时相应核减相关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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